南通市轨道交通运营2025年度结算审计、南通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南通飞鹤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025年度补贴结算专项审计和兴东机场2025年航线培育情况专项审计项目需求

标段一：南通市轨道交通运营2025年度结算审计
一、服务内容
1.根据暂行办法确认2025年度运营相关收支情况。（1）轨道集团本部、运营分公司、资开子公司的各类收入；（2）轨道集团本部各项支出、还本付息、对外投资等情况；运营分公司人工、能耗、维修、物业及其他成本支出情况。
2.根据暂行办法确认轨道运营2025年降本增效情况，按核定基数及其口径，确认增收降本金额，并对财政补贴进行结算。
3.其他财务相关审计事项。（1）内部制度建立及任务分解落实情况；（2）各类房屋资产出租、自用及闲置情况；（3）集团本部融资贷款情况；（4）集团本部及运营分公司往来账款情况；（5）轨道1、2号线建设管理费使用及规范性情况；（6）集团整体纳税规划及建议；（7）采购人提出的其他相关审计事项。
二、相关要求
1.落实专人强化沟通对接，精准掌握审计目标要求，全面了解审计对象情况。
2.按照降本增效要求，逐一核算薪酬考核激励资金直接关联的各项收支明细，详细列明增减变化原因，对账务处理的合规性进行评判。
3.审计报告要求逻辑清晰、内容完整、依据充分、数据详实、结论准确，分析问题要求深入透彻，建议意见要求专业可行。
三、合同履行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进驻审计对象28天内。
四、付款方式
1、付款条件：项目审计服务完成且审计报告经确认符合相关规定后，采购人根据采购合同并结合分期考核、项目验收结果核定服务费，中选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提供等额的发票。若中选供应商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提供发票，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延迟付款责任由中选供应商自行承担。
2、付款方式：采购人在收到发票30个工作日内支付服务费。

标段二：南通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南通飞鹤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025年度补贴结算情况专项审计
一、服务内容
1.根据暂行办法确认市公交公司、市飞鹤公交公司2025年度经营及收支情况。（1）公交主营业务的运营及收支情况；（2）惠民巴士和张家港班线的运营及收支情况；（3）按全生命周期管理、全成本核算原则审核包车等辅业业务的生产经营及盈亏情况。
2.根据暂行办法确认公交运营2025年降本增效情况，按核定基数及其口径，确认增收降本金额，并对财政补贴进行结算。
3.其他财务相关审计事项。（1）内部制度建立及任务分解落实情况；（2）各类房屋资产出租、自用及闲置情况；（3）企业融资贷款情况；（4）采购人提出的其他相关审计事项。
二、相关要求
1.落实专人强化沟通对接，精准掌握审计目标要求，全面了解审计对象情况。
2.按照降本增效要求，逐一核算车辆、人工以及薪酬考核激励资金直接关联的各项收支明细，详细列明增减变化原因，对账务处理的合规性进行评判。
3.审计报告要求逻辑清晰、内容完整、依据充分、数据详实、结论准确，分析问题要求深入透彻，建议意见要求专业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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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进驻审计对象28天内。
四、付款方式
1、付款条件：项目审计服务完成且审计报告经确认符合相关规定后，采购人根据采购合同并结合分期考核、项目验收结果核定服务费，中选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提供等额的发票。若中选供应商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提供发票，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延迟付款责任由中选供应商自行承担。
2、付款方式：采购人在收到发票30个工作日内支付服务费。

标段三：兴东机场2025年航线培育情况专项审计
一、服务内容
1.分析2025年度机场集团合并生产经营及财务情况，查摆收支增减原因。（1）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各项明细及主要增减变化原因分析；（2）资产负债和权益情况；（3）融资情况；（4）京东货航投资及生产经营情况。
2.根据客运航线培育办法，审核确认2025年市财政应兑现的客运航线补贴额。包括每条客运航线执行班次、旅客吞吐量、腹舱货邮吞吐量、补贴金额等。
3.根据货运航线培育办法，审核确认相应期间市财政应兑现的货运航线奖励额。包括每条补贴全货机航线的执飞班次、进出港货邮吞吐量、年实载率、奖补明细等，2023～2025年每条自营全货机航线的执飞班次、进出港货邮吞吐量、年实载率情况。
4.结合全省旅客和货邮吞吐量增减变化情况，分别分析机场集团在客、货运航线开拓和效益提升的具体举措、取得成效和存在问题，对航线培育政策和具体措施提出合理建议。
5.采购人提出的其他相关审计事项。
二、相关要求
1.落实专人强化沟通对接，精准掌握审计目标要求，全面了解审计对象情况。
2.采用科学的方式方法，对成本性支出和航线补贴支出的规范性、合理性以及补贴政策的必要性、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综合评判。
3.审计报告要求逻辑清晰、内容完整、依据充分、数据详实、结论准确，分析问题要求深入透彻，建议意见要求专业可行。
三、合同履行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进驻审计对象28天内。
四、付款方式
1、付款条件：项目审计服务完成且审计报告经确认符合相关规定后，采购人根据采购合同并结合分期考核、项目验收结果核定服务费，中选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提供等额的发票。若中选供应商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提供发票，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延迟付款责任由中选供应商自行承担。
2、付款方式：采购人在收到发票30个工作日内支付服务费。

标段一、二、三分期考核及验收标准
1.在服务期间，可根据项目特点、项目进度对乙方服务实施情况进行分期考核，分期考核结果为项目最终验收的重要依据，乙方应做好相应配合工作。
2.分期考核内容：包括履约情况、审计质量、管理建议、职业道德、协调机制五个方面。
分期考核评分表
	被考核人名称：

	项目
	分项
	细目
	分值
	得分

	履约情况
（36）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在履约期间驻场工作时间不得少于必须驻场的工作日数，每少1日扣0.5分；未按时参加甲方工作会议的，每有一次扣1分。
	10
	

	
	审计人员配备（不包括项目负责人）
	审计人员按照合同要求配备到位，少1人扣1分，扣完为止。
	5
	

	
	
	审计人员在履约期间驻场工作时间不得少于必须驻场的工作日数，如有事情按规定请假，不得迟到、早退或者缺勤，若迟到、早退，发现一起扣0.5分，缺勤一次扣1分。
	5
	

	
	委托合同执行
	按采购合同条款执行，未经甲方同意的分包行为等情况，违反一项条款扣2分，扣完为止。
	6
	

	
	按委托单位要求报送资料
	按采购合同条款执行，如发生未在要求交付时间内交付审计报告的，按延迟日数每日扣减1分，扣完为止。
	10
	

	
审计质量
（40）
	审计程序
	未按照审计规范或投标人提供的审计方案实施的，发现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5
	

	
	审计工作底稿
	审计底稿内容完整、记录清晰、结论明确，证据充分，同时具备纸质与电子底稿；每份底稿丢失、记录不完整的每发现一项扣2分，扣完为止。
	8
	

	
	
	未按审计服务需求出具审计报告的，每有一份扣3分，超过两份该项不得分。
	10
	

	
	审计档案
	审计档案完整、便于查找的不扣分，审计档案缺失的该项不得分。
	5
	

	
	无重大偏差
	审计结果无重大错误、偏差不扣分，每项指标偏差率超过10%扣1分，扣完为止。
	12
	

	管理建议（4）
	提出管理建议
	项目实施过程中能根据提出符合企业改革发展实际、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指导性的建议。
	4
	

	职业道德（10）
	无弄虚作假、串通舞弊等情况
	无弄虚作假、串通舞弊等情况不扣分，发现一起该项不得分。
	4
	

	
	审计工作客观、公正、坚持原则
	审计工作流程及审计结果存在不客观、不公正情况该项不得分。
	4
	

	
	数据安全及保密工作
	做好数据安全管理工作，保守被审计单位商业秘密，发现泄密情况该项不得分。
	2
	

	协调机制（10）
	与委托单位
	做好与相关单位审计工作协调沟通机制，审计过程中因审计单位原因与委托单位发生纠纷或口角，情节较轻的扣2分，情节严重的该项不得分。
	5
	

	
	与被审计单位
	做好与相关单位审计工作协调沟通机制，充分交换意见，审计过程中因审计单位原因与被审计单位发生纠纷或口角，情节较轻的扣2分，情节严重的该项不得分。
	5
	

	考核评分
	

	备注：在审计过程中有行贿受贿、徇私枉法，给甲方或被审计单位造成损失的，发现一次，整个单位考核为0分。


3.考核评分：由甲方或甲方委托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被考核对象进行独立考核得出考核评分。如被考核对象因行贿受贿、徇私枉法等给国家或被审计单位造成损失的，其考核评分为0分。
4.分期考核结果应用：对考核得分≥80分的被考核对象，全额支付审计服务费；对80分＞考核得分≥60分的被考核对象，扣除20%审计服务费；对60分＞考核得分≥0分的被考核对象，扣除30%审计服务费。
5.项目完成、审计报告出具后，经采购人确认符合相关规定后，乙方可申请履约验收。采购人原则上应在乙方提出验收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
6.甲方成立验收小组，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乙方的履约情况进行验收。验收结束后，验收小组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验收结果与采购合同约定的资金支付条件挂钩。
7.验收合格的项目，甲方根据采购合同的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合同款项。验收不合格的项目，甲方依法及时处理。采购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式等适用《民法典》。乙方在履约过程中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违规情形的，甲方将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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